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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松江区大数据中心

驻场人员管理条例》的通知

各科室、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市松江区大数据中心驻场人员管理条例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2年 3月 21日

沪松府办〔2022〕12 号

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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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大数据中心驻场人员管理条例

为加强大数据中心办公场地的管理和文明建设，保证全体

驻场人员享有文明、整洁、舒适、安全的工作环境，特制订本

管理条例。

大数据中心对于违反条例的驻场人员，根据具体事项进行

相应的处罚(包括但不限于批评、警告、罚款)。

一、进场、变更、退场管理

第一条 驻场人员进场前，应按照《借调、驻场人员到岗流

程》,向大数据中心提交进场申请和相关进场材料，经大数据中

心审核通过后，办理驻场人员进场手续。

第二条 驻场人员根据大数据中心分配的工作区域、工位数

量入驻办公。不得擅自调换办公区域及增加工位数量。

第三条 为了保障场地物理环境布局合理合规，通道畅通，

驻场人员在入驻时，不得将大型家具等用品搬入办公场地内；

在调整工位或搬离时，也不得破坏或带离原属办公场地内的家

具、设施、设备等物品。

第四条 驻场人员退场前，应按照《借调、驻场人员退场流

程》，向大数据中心提交退场申请和相关退场材料，经大数据中

心审核通过后，办理人员退场手续。退场人员需完成项目数据

的移交或清除、办公设备和借用物资的归还，由大数据中心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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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中相关账号注册信息，并经大数据中心核查工位设施设备

等物品完好无损后，方可正式退场。如遇设施设备损坏，将根

据实际损失情况进行赔偿。同时，驻场人员的自有物品在退出

时请自行带离，如果因遗留在办公场地而造成物品丢失的，大

数据中心将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第五条 大数据中心将根据办公规模提供一定数量的文件

柜和储藏柜，驻场人员应妥善存放好各自财物等其它重要物品。

二、办公秩序和行为规范

第六条 办公场地周一至周五为工作日，工作时间为上午

9:30—11:30，下午 13:30—18:00（特殊岗位根据实际需求调

整）。如驻场人员需在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的，请提前向大

数据中心申请并备案。因节假日或特殊情况调整工作时间的，

另行通知。

第七条 驻场人员由驻场负责人进行考勤管理。如驻场人员

连续请假、无故迟到、早退或旷工导致任务延期或问题响应不

及时，经大数据中心批准，将实施相应的处理措施。

第八条 驻场人员服装应保持整洁、大方，不宜穿奇装异服。

工作时间男性避免出现拖鞋、背心、短裤等不雅服装。女性不

得着迷你裙、热裤、露脐装等，化妆应尽量给人以清新健康的

印象，不能浓妆艳抹，不宜用香味浓烈的香水。

第九条 不得在办公区域的墙壁、门窗、地面等物品上涂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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乱画、钉钉，发现公共设施设备损坏需及时报修。不得乱扔杂

物，严格按照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进行垃圾分类投放。

食品不得随意放置于桌面，严禁开封零食过夜。

第十条 为保障工作过程中不被打扰，同时也不打扰他人，

办公场地内禁止大声喧哗、嬉戏打闹、制造噪音、播放外置音

效设备等。

第十一条 驻场人员需要使用办公场地会议室，需向大数据

中心提交预定申请并经确认后方可使用。未按规定使用会议室

设备而造成损失的，将负责赔偿，问题严重的将取消会议室使

用资格。

第十二条 大数据中心指派专人落实对所属工位区域进行

检查、督促团队成员遵守外包场地各项规章制度。

三、安全管理

第十三条 驻场人员下班时，应关闭电脑电源，切勿电源空

插，同时需将所属区域的空调、照明、电器设备、窗户和大门

关闭，以防场地内财物损失、失窃。若未遵守规定而造成损失

的，大数据中心将追究驻场人员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办公场地内严禁吸烟、打架斗殴、酗酒、赌博，

以及其它刑法、民法或国家法律法规、行政条例明令禁止的行

为，务必履行公民义务，遵守社会公序良俗。

第十五条 为保障办公场地内全体人员人身、财物的安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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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相应的数据安全,办公场地将严格执行临时人员登记制度，所

有临时入场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办公区域，须进行临时人员信息

登记并由已入驻驻场人员带领方可进入。

第十六条 注意防火安全，爱护消防设施，不得将消防设施

用于非消防用途。消防通道、消防栓周围不得堆放任何物品，

不得阻塞、妨碍消防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。驻场人员应知晓办

公区域各消防器材的放置位置以及使用方法，熟悉办公区域的

应急逃生线路。

第十七条 严禁在办公场地内私接电源，如电炉、取暖器、

电水壶等电热器具、非安全器具或未经批准的其他大功率电器

设备，不私接拖线板。因工作原因，需在场地内安装、使用各

类功率较大的电器设备的，经大数据中心同意后方可增加。

第十八条 严禁存放管制刀具(或铁棒器械)，严禁存放易

燃、易暴、有毒等危险物品，违者将被取消外包场地使用权，

情节严重的将移交至有关部门处理。

第十九条 驻场人员应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等相关要求，保障网络安

全，不得通过办公场地网络向外发布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所不允

许发布的信息，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驻场人员应妥善保管

大数据中心内部传递的各类电子及书面文件、资料等，防止丢

失、泄密。

第二十条 驻场员工在工作期间（或提供服务期间）获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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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报、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，保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接触、

参与等方式获得的来源于大数据中心、其他委办局等机构的数

据、数据管理情况、相关技术密码以及其他任何信息。

第二十一条 驻场员工应对保密信息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

并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，该等保密措施以及保密义务的严格程

度应当不低于对属于自身拥有的保密信息所采取的保密措施。

在任何情况下，不以任何形式私自窃取、售卖、公开或以其他

形式泄密保密信息；未经大数据中心书面明确许可，不得以任

何形式私自复制、留存、向他人提供保密信息；未经大数据中

心书面审查批准，不得擅自发表涉及大数据中心未公开内容的

文章、著作、专利和发言等。

第二十二条 驻场人员离开工位时须随手锁屏，大数据中心

将不定期巡视各工位执行情况，发现人员长时间离开未锁屏，

将进行对应的处理。

《松江区大数据中心驻场人员管理条例》所规定的各项内

容，请驻场人员严格遵守。

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23 日印发


